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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第十三屆第一次教練委員會會議紀錄 

記錄:李明陽 

壹、 會議日期：115年 6月 11日(星期四)上午 10時 

貳、 會議地點：本會會議室 

參、 主        席：季力康召集人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宋定衡副召集人、吳見亨委員、李瑞慧委員(請假)、高嘉鴻委員(請 

假)、壽若佛委員、鄭美琦委員 

伍、 列席人員：陳茂仁理事長、陳瀅瑄副秘書長、綜合組李明陽 

陸、 主席致詞： 

柒、 上次(第十二屆第十次)會議決議執行情形： 

項次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

一 115年度辦理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實施計畫 修正後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

 

捌、 會務報告： 

一、 本會 115年教練講習會相關時程如下： 

級別 時間 地點 
初次報名

參加人數 

複訓進修

參加人數 

術科補測

參加人數 
備註 

術科補測 115/4/7-4/8 嘉南高爾夫球場 X X 48人 
通過

6人 

C級 
115/6/1-6/3、 

7/7-7/8 

典空間活動會場(學科講習) 

山溪地高爾夫球場(術科測驗) 
31人 23人 42人  

C級 
115/6/22-6/24、

7/29-7/30 

台中國際高爾夫俱樂部 

(學科講習+術科測驗) 
20人 13人 28人  

B級 預計9月份 規劃中     

A級 規劃中      

 

玖、 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有關術科測驗保留期限是否調整乙案，提請討論。(綜合組提案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會教練委員會 111年 3月 17日第十一屆第八次審議通過，術科規定

為「講習會術科測驗成績未達各級合格標準者，參加術科補測其學科合格成

績准予保留三年。」，相關紀錄如附件一。 

二、 目前具補測資格人數如附表： 

學科合格年度 人數 成績保留至 

112年 65人 115年12月31日 

113年 64人 116年12月31日 

114年 66人 117年12月31日 

合計 195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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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因應補測人數逐年累積及術科測驗場地租借不易等情形，擬提請委員會討論

下列方案： 

方案 內容 

方案A 維持保留三年 

方案B 調整為保留二年 

方案C 調整為保留一年 

四、 另為兼顧既有考生權益及制度公平性，本案如審議通過，建議採新舊制度並

行方式辦理：修正前原取得補測資格者(上述 195人)仍適用原規定保留年

限；修正後新報名學員則適用新規定。 

決    議： 

一、 參加術科補測其學科合格成績維持保留三年。 

二、 租借場地及跟組記分員招募部分，後續請各委員協助接洽。 

三、 術科測驗報名費用由新台幣 4,000元調整為新台幣 5,000元，並於 116年起實施。 

 

案由二：定期辦理Ａ、Ｂ、Ｃ級教練講習相關事宜案，提請討論。(季力康召集人提案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檢視並檢討目前各級教練講習的執行方式，除了提升各級教練的水準外，替

協會增加財源。 

二、 建議Ｃ級教練除協會自辦外，亦可採學科及術科分開進行，開放較多報名人數。 

三、 季力康主任委員提案單如附件二。 

決    議：有關委託縣市高爾夫委員會或大專院校辦理術科測驗部分，後續評估相關方

案後，於下次會議提案討論。 

 

案由三：教練考試場次與人數設定案，提請討論。(吳見亨委員提案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基層扎根教練人數嚴重不足。 

二、 擴大教練考試人數增加協會收入 

三、 建議今年第二場 C級教練考試學科部分將備取人數全數納入, 由台北協與台

師大合作承辦術科分二梯次舉。 

四、 建議今年第一場 C級教練考試備取人數全數納入第三場,由台北協與台師大

合作承辦。 

五、 建議比照其他協會依照體育法精神，授權各縣市辦理教練考試，報名方式仍

然透過中華高協講師級裁判由中華高協協調指派，記分員及行政工作人員由

申辦單位自行招募，中華高協可以掌握考試品質與經費收入，同時降低秘書

處同仁工作負擔。 

六、 吳見亨委員提案單如附件三。 

決    議：今年第二場 C級教練(台中國際場次)，後續請吳委員聯繫球場，是否有其他

大型會議室以及另外新增一梯次術科考試時間(測驗 2天，每天預計 16組)。 

壹拾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散會 上午 11: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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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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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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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 




